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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規定 
 
公發布日：民國95年1月6日 
最新修正日期：民國115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德教字第1150005483號公布 
【修訂歷程詳條文末】 

第一條（目的及依據）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教師運用新科技媒體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提

供學生多元化之學習環境，並提升教學成效，特依據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

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名詞定義） 

本規定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1. 遠距教學：指師生透過通訊網路、電腦網路、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進行教學，並產生

互動教學行為。遠距教學包括網路教學，網路教學必須在學習管理系統上進行教學，

學習管理系統上所執行之內容必須符合本校教學標準，其中學習管理系統應具備教學

系統、教學實施及教材製作等功能。 
2. 遠距教學課程：指課程時數二分之一以上以同步遠距教學方式進行，其餘時數須以面

授方式進行之課程。同步遠距教學授課時，教師須事先將教材放置於本校 e 學院，同

時開闢網上討論區，並提供電子郵件帳號及其他聯絡管道，供修課學生做教學上之雙

向溝通。 
但經各院(體育室、通識教育中心)推薦、參加或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之課程，或前次

開課評鑑報告平均分數達 80 分以上者，且經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議與教務會議審核通過

之課程，可採同步與非同步混合方式進行。 
第三條（分工） 

本校遠距教學以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為決策單位，負責本校遠距教學之規劃、 審議、評

鑑及解決相關爭議事宜，設置要點另訂定之；電算中心負責網路基礎建設；教學資源中

心負責網路學習平台之建置、訓練及技術服務、資訊管理及應用、教學之實施與支援、

審核、評鑑與支援；教務處負責遠距教學政策與教務流程之制定。 
第四條（開課規定） 

教務處及開課單位選定適合開設遠距教學之課程，將課程清單及教學計畫提案至遠距教

學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執行。 
本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由本校教師提出教學計畫及影音檔，且應參考教育部「數位學

習課程認證指標及評定規準」，先經教學資源中心初審通過，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提教務會議通過後於次一學期實施。前項教學計畫，應明定教學目標、適合修讀

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討論、成績評量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並公告於

網路上提供查詢。 
申請遠距課程開課，前次開課之評鑑報告平均分數須達 70 分以上，始得通過申請案。 
遠距教學課程最低開課人數比照開課學制規定，其選課依本校選課規定辦理。 

第五條（授課規定） 
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每學期以不超過該教師職級基本鐘點時數二分之一且以 1 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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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為原則。若該申請課程前一學年曾獲優良課程或申請人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於

有效期限內或申請人前一學期教學活動意見調查平均成績在所屬學院前 10%者，以該教

師職級基本鐘點時數三分之二為原則，並應符合每學分至少授課十八小時原則。 
遠距課程面授時數至少應佔該課程學期總授課時數六分之一以上，且面授時數可包括期

中、期末考試。 
第六條（紀錄及保存期限） 

開授網路教學課程網頁上之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網、教材、師生互動紀錄、評量紀錄、學

生全程上課記錄及作業報告，於課程結束後參考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評定

規準」提出備查，至少保存一年，供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參考。 
第四條第一項之課程不在此限。 

第七條（修課規定） 
學生得依本校選課作業規定修讀本校或他校之遠距教學課程。他校學生得依本校校際選

課實施規定修讀本校遠距教學課程。 
第八條（成績考核） 

授課教師得依課程需要，舉行期中及期末考試，並於教室實地舉行，或以繳交報告、作

業方式，評量學生成績，並得不定期舉行平常考試。 
第九條（授課鐘點與教材製作奬勵） 

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教師之授課時數，依本校教師授課時數相關規定辦理。本校教師開授

遠距教學，自行製作的遠距教學教材，置放於本校的遠距教學平台，得依本校教師推動

實務教學獎助實施規定提出申請獎勵。教師自行製作的遠距教學教材，其著作權為本校

與製作教師共有，並應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第十條（同步視訊授課規範） 

遠距教學以同步視訊方式實施於上課期間遇通訊系統中斷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上課時，

主播端應提供上課影音檔，送請收播端或以視訊隨選方式另行安排補課。 
第十一條（學分採記規定） 

修習遠距教學課程學生，成績及格，且符合大學法施行細則或專科學校法施行細則有關

學分計算之規定者，應給予學分，其考核標準與一般正課相同，並得併計畢業學分。  
依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學生學位之取得，其修習遠距教學學分數不得超過畢業總學

分數之二分之一。 
第十二條（系所開課上限規定） 

系、所或學程開設遠距課程數超過當學期開課總數二分之一者，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報

教育部審查。  
第十三條（教學評鑑之規定） 

本校教學資源中心應定期評鑑本校所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並做成評鑑報告，

於課程結束後，至少保存五年，以供日後查考及未來教師開設課程之參考。 
未通過課程評鑑者，該課程兩年內不得申請遠距教學。 

第十四條（成果繳交） 
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之教師應於期末考試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線上學習成果佐證資料，如

遠距教材、議題討論與線上測驗等。依本校遠距教學成果報告格式撰寫並繳交至教學資

源中心，如未繳交則該教師三年內不得申請遠距教學課程且不得申請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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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本規定若有未盡事宜，均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六條（規定之修訂與施行）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完整修訂歷程】 
民國94年11月28日教務會議訂定 
民國95年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年3月2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年5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年6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年12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年5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年6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年11月2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年5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年12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年5月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年10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年12月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5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1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9月2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5年5月2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